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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结构理论述评

邱慈孙

　　我国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等改革形

式, 现在又提出建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些改革都是在寻找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有

效途径。围绕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的特性、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所有者缺位的思路以及具体

的激励约束机制, 众多的专家、学者撰文立论、各抒己见, 公

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本文拟对上述几个重大问

题进行观点综述, 并作简要评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 不同的文章虽然表述不尽相

同, 但其具体的涵义则大体相近, 主要从四个角度进行分析。

11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制度安排。张维迎认为, 狭义地讲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

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

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林毅夫等把公司治

理结构定义为所有者对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

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许小年认为公司治理机制是包括债

权人在内的出资人所作出的法律和制度安排以使管理者按照

出资人意愿为出资人的利益而工作。郑红亮认为, 公司治理结

构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相关者即股东、贷款人、管理人员和职

工之间的关系, 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它包括如

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 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 如何设计和实

施激励机制。王国生以市场的本质不是交易的场所、而是“买

者与卖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为例, 说明公司治理结构不是由股

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员、监事会所组成的管理机构, 而是

一套用以保证股东、经理人员及职工在明晰权责、相互制衡的

关系中经济利益均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上述概念尽管对公司

治理结构所涉及的范围宽窄略有不同, 有的将公司治理结构全

面界定为所有者、债权人、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制度安排, 有

的则着重强调所有者与经营者这两个主要因素, 而将债权人和

职工这两个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相对次要的因素简略, 但这显然

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分歧, 只不过是为便于分析公司治理问题时

抓住主要矛盾而已。公司治理结构的定义描述, 基本达成共识,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认为是一整套制度安排。

21 公司治理结构是要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按照产权学派的

解释, 企业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签定

的契约, 所有者与企业经理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人和代

理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可能导致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代理理论就是要研究委托人如何

设计一套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以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过程中自觉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人们从所有者与经营

者利益不一致出发研究公司治理机制的必要性, 普遍认为公司

治理结构安排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许小年认为, 公司治理机

制的问题是出资人和管理者的利益不一致所引起的。尚鸣认

为, 公司制度就其运行机制而言是“代理经营制”, 公司制度中

“股份制”只是其资本结构的特征, 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委托代

理才是其实质和“精髓”。朱天认为, 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

时候, 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代理人问题的关键。郑红亮认为, 公

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资本供给者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投资回

报的方法问题, 其实质是要解决因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

生的代理问题。

31 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于构建激励约束机制。张维迎从

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应角度分析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应

该是股东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每股一票”的投票权, 通过投票

选择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聘任经理; 经理的收入由合同薪水加

奖金、利润分成和股票期权组成, 拥有对企业日常运行的决策

权; 债权人获取合同收入, 企业破产时才取得企业的控制; 工

人拿取固定工资。许小年把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相

结合, 认为公司治理有两种类型, 以分散的个人投资为主体的

英美公司通过间接的市场手段建立治理机制, 具体包括外部接

管的潜在威胁、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股东大会动议、

董事会直接指导, 而日、德模式则依靠大股东的直接控制实行

公司治理。项兵则将治理模式区分为三类, 认为英、美型公司

治理结构所依赖是企业运作信息的充分披露和比较完善的立

法和执法体制, 日、德型公司治理结构主要依赖大股东监督、集

体决策以及高级经理人员的终身雇佣, 东南亚家族型公司治理

结构是大股东对公司控股进行决策。魏杰、候孝国将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的基本控制和管理程序概括为股东大会——董事会

——支薪经理人员。郑红亮分析认为, 公司治理的目标主要有

两方面, 一是要给经营者以充分的自由去管理好企业, 二是要

保证经营者以股东的利益为准绳, 企业经营者能够得到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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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约束, 而实现这两大目标, 董事会 (或监事会) 在日、德

等网络导向型体制中有较强的作用, 包括产品市场、股票市场

和经理人员市场等在内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则在英、美等市场

导向型公司体制中起很强的作用。赵增耀认为委托代理理论将

公司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界定为董事会和大股东的监督、独立

的市场和会计信息披露、代理权竞争和接管、公司的金融结构

特别是债务约束、激励契约等。王国生提出有效率的法人治理

结构主要包括以下特征: (1) 所有权与管理权职能的分离;

(2) 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机制; (3) 委托代理关系具有激励相

容机制; (4) 企业家选拔机制。从以上不同角度描述的公司治

理特征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具体的特征都是为了解决委

托方与代理方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必须具有的激励约束机制。

41 公司治理运作需要外部环境。朱天认为有效的公司治理

结构是建立在市场制度尤其是金融市场及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他明确指出公司治理机制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制和运作良好

的金融市场支持。刘芍佳、李骥提出超产权论观点, 把企业治

理简化为经营利润收益激励机制、经理聘选机制与企业资本、

财务机制, 认为竞争是保证治理机制的先决条件, 靠利润激励

去驱动经营者的努力必须要有竞争市场为前提。众多的文章把

西方公司治理机制分为两种类型, 日、德模式主要依靠公司治

理的内部控制, 而英、美模式则强调公司治理有比较完善的产

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结构定义为公司所有者通

过构建对经营者的激励监督机制着重解决所有者与经营管理

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而形成以比较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为基

础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二、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特性

杨瑞龙等认为, 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具有双层分配合约的

特征, 国家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企业

的经营行为, 委托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监护人与企业经营者签

定第一层的合约, 内容包括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剩余分成等, 在

此基础上, 企业经营者与工人再鉴订第二层合约, 内容主要涉

及工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应获得的相应报酬和权利, 第

一层分配合约决定企业的决策效率, 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

力。按照这一主张, 国有企业改革应主要围绕着国家与企业签

定的第一层合约进行, 而不应在“工资侵蚀利润”的命题上大

做文章。笔者认为,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有者与经营者

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固然是主要的, 但第二层合约中所出现的

“工资侵蚀利润”实际上是第一层合约“内部人控制”的一个方

面, 完全忽视第二层合约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不现实的。不少

观点认为, 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具有多层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多层级委托系列中,“全民”、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分别是第一、二、三级委托者; 在多层代

理系列中, 企业经营者、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中央政府分

别是第一、二、三级代理者。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使“政企不

分”、“政资不分”成为制度常态。陈小洪认为, 我国现行国有

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管理”, 除部分国

有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外, 大部分国有企业由省地县三级政府

管理, 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不明确, 多级管理链条不能形成有

效的所有权约束, 为此建议改政府分级管理为分级所有, 缩短

委托代理链条, 明晰产权归属, 各级政府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

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考核和审计国有资本运营绩效, 并

决定国有企业董事人选, 通过一级持股公司, 建立有所有权

“嵌套”约束关系的多级持股体系。吴晓灵也认为解决出资人缺

位的唯一办法是国有资产由县、市、省、中央分级所有以及由

大型企业集团所有。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现行委托代理关系中存

在严重的政企不分问题, 不少同志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

改造, 形成国有资产管委会、资产经营公司、股份公司多级代

理架构。笔者认为, 上述措施虽然可能起到弱化政府对企业行

政干预的作用, 但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由于国有制条件下引

入多级代理关系是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引入国有资产管理局、资

产经营公司、控股公司等多级中间代理人, 仍然存在监督成本

可能太高的问题, 多级代理的成本可能会大于其收益, 而且, 新

的多级代理架构虽然明确了国有资产投资主体, 设立了授权投

资企业, 但在被授权机构层次上, 所有者缺位问题并没有得到

解决。

三、解决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中所有者缺位问题的思路

　　公司治理结构最大的特点在于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状况下委托代理问题, 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生产资

料公有制下, 国有企业实行全民所有制, 国务院代表全民, 涉

及到具体与企业法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时, 则企业主管部门、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成为委托人的代表。由于委托人虽然代表所

有者, 但其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 通过所有者代表对经理

人员进行监督, 本身就存在对监督人的激励约束问题。国有企

业的所有者缺位这一客观实际情况使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难以

按日、德模式运行, 不能通过真正的所有者关切自身经济利益

而积极监督经理人员。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 私有产权是有效

率的产权, 私人具有经济理性, 为了自身经济利益, 私人所有

者有直接监督生产者的激励机制, 因此, 他们认为所有者与经

营者合二为一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模式是有效率的。企业家与

资本家合二为一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观点有一个重要缺陷,

那就是由于两权合一的私有化模式具有小型企业的特征, 与生

产的社会化要求规模经营的发展趋势不相吻合, 因此为改变所

有权虚置的现状而进行私有化改革在中国没有出路。围绕着如

何解决或回避所有权虚置问题, 还有不少主张。有的同志鉴于

所有权虚置, 国家以所有者身份获取剩余索取权面临很大的委

托代理成本, 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 提出变国家

所有者身份为债权人身份, 只获取固定收入, 节约监督成本, 保

证国有资产安全稳定, 保证最有经营才能的人选拔到经营者岗

位。笔者认为, 这一主张固然解决了对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 回

避了对经理“内部人控制”的有效防范问题, 但由于国家完全

放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所有权特征的风险收益权, 实际上是变

相的私有制,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无从谈起。也有一些同志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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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日本、德国的做法, 提出通过银行实行债务重组将银行负债

转换为股本对企业进行控股约束, 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笔者认

为, 债务与股本转换有助于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 但对改善企

业经营决策作用却微乎其微, 我国国有企业负债率很高, 国有

企业的主要债务是向银行借的, 债务约束这一硬约束在我国变

成软约束, 银行有大量的不良债权尚且难以收回, 试图通过银

行进行债务与股本转换进行约束对我国企业经营难以起到作

用。如何使国有企业在所有权虚置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经营, 有

些同志从小股东“免费搭车”获取经营收益的公司治理结构中

得到启发, 建议改革目前我国国有股权过分集中的股权结构,

放宽国有股份的流通限制, 使我国公司治理结构股权多元化,

放宽对个人持股的限制, 培育多种形式的持股主体, 吸收一部

分私人股东与国有股份结合, 使私人股东因拥有一定股份比例

而关心企业的盈利并积极参与董事会对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监

督, 从而避免国有股权过分集中体制下政企不分和因所有权虚

置产生缺乏有效率的监督问题, 使国有股能“免费搭车”获得

收益。笔者认为, 优化股权结构, 让一定的私人股东参与国有

企业决策应该说是解决国有企业所有权虚置问题的一个思路,

但是, 私人股东如果都是分散的小股东也不会有参与企业经营

决策的机会和积极性, 而且国有与私有混合经营可能因为国有

股代表被私有股所有者收买而作出有利于私有股的决策, 从而

使国有股蒙受损失, 此外, 实行股权多元化也必须有选择地进

行, 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行业, 如邮电、通讯、石油开

采、铁路、电力、石化、钢铁、粮食、金融、高科技信息产业

等行业, 仍应实行国有经营或由国家控股经营, 以体现我国公

有制主体地位。更多的同志 (如吴晓灵) 在肯定股权结构多元

化的同时, 为减少股票市场的投机性, 提高投资运作的长期性

和有效性, 主张发展法人持股为主的资本市场, 一方面使众多

居民投资者以较低成本分享进入资本市场的收益, 另一方面可

以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带来积极影响。法人持股中银行参股模

式的缺陷前面已经分析, 至于法人持股中投资基金参股模式虽

然在日本、德国起一些作用, 但也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因为

投资基金本身要对投资人负责, 普遍都是采取风险分散原则,

投资不会过于集中, 其经营目标是为获取股票收益, 主要采取

购进抛出股票的方式获取收益, 对参与企业经营约束并无很大

兴趣, 而且投资基金运作本身也有治理结构问题, 经营不善往

往使投资人蒙受重大损失。法人之间相互持股, 可以对经营决

策进行约束监督, 可能是我国国有企业可以尝试的改革之路。

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对代理人的激励主要体现在给予经理人员

高额收入。产权学派认为, 企业是各种要素的所有者为了节约

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 企业众多的要素所有者可分为两大

类, 一类是物质资本 (非人力资本) 的所有者, 即资本所有者、

股东等; 另一类是提供人力资本的所有者, 包括企业的经理和

工人。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 经理人员和工人会宁愿获取一笔

数额较少但相对稳定的固定收入。但是, 由于委托代理信息分

布的不对称, 即使给经理人支付较高的固定收入也缺乏真正有

效率的激励, 不利于经理的额外努力。在西方国家, 企业经理

除了获取较高的固定收入外, 还可根据经营业绩获得分赠的一

定股票, 或采取股票期权的方法, 允许若干年后将一部分股权

按现价转让给经营者, 使经营者因经营业绩显著获取股权未来

价格与现价的差额收入。参股或股票期权的形式能够有效地激

励经理致力于提高企业的长远绩效。为了对经理人员进行有效

的激励, 不少同志主张对经理人员实行年薪制, 有的还建议将

明显超出生活必要部分的奖励收益累积留存于企业作为经营

者抵押风险保证, 经营期满考核合格时一并发还或转为个人股

份。另一些同志认为在所有者缺乏有效监督条件下, 迫切需要

调整经理选聘制度, 积极推进经理的组织制度变革。显而易见,

这些激励措施并行不悖, 综合施行可能会有较好的效果。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 激励机制固然重要, 但是, 所有权与

经营权两权分离情况下, 由于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存在利益背

离, 所有者如何有效地控制和监督经理的经营行为显得更有必

要, 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对经理人员进行约束。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关于监督代理人的机制主要有两种模

式。一种是日、德模式, 法律鼓励少数股东控制企业的大部分

股权, 通过股权高度集中, 形成大股东对经理人员监督管理的

激励, 大股东拥有较多的股权而进入董事会, 通过召开会议举

手投票, 对企业的长期目标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选择有能力

的企业经理, 使企业经营符合所有者利益, 企业经理的经营行

为受到大股东的直接约束。另一种约束机制是英、美模式。在

英、美等国家, 股权比较分散, 主要通过资本市场的完备迫使

经理人员努力经营以稳固自己的经理地位。在股权过于分散的

情况下, 小股东没有联合收集股权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但可以

“用脚投票”, 即消极地转让股票的方式, 使股价下迭, 从而影

响经理在企业家市场的身价, 也可能引发恶意收购, 使原有的

企业经理面临被取代的危险。此外, 健全的破产机制和兼并机

制也都迫使经理人员为了稳固自己的经理位置而努力工作。

我国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是全民所有而在实际操作中存

在所有权虚置难以对企业的“内部人控制”进行有效监督, 另

一方面公司治理结构无需所有者直接监督的资本市场运作机

制尚未真正形成, 从而导致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低效运行。为

此, 众多专家、学者如前所述从优化股权结构入手试图解决所

有者缺位问题,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从外部环境入

手解决对代理人的监督问题, 如林毅夫等主张形成充分竞争的

外部环境, 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 使企业的利润率能够真正

成为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 便于监督约束; 朱天

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寻找一套固定的治理模式

去模仿, 而应建立和完善一套基本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笔

者认为, 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有助于企业筹集资金, 其内部治

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出资者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 对于

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情况下委托代理问题有积极作

用, 但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等公司治理结构的外部

运行环境可能是公司治理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因素, 而这些竞

争市场并非公司治理的内生因素, 因此,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

建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 (下转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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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这种价格牺牲短期利润以增加其长期利润, 因而现行的价

格是不足以回收成本的。采用这种价格的目的是为了恐吓竞争

对手。因此, 应禁止捕获性价格, 以避免价格作为战略武器运

用。同样的推理也可用于超额市场能力作为战略武器。

主要参考文献:

1. 黄亚钧等: 《现代产业组织》,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三

联书店, 1998。

2. 方甲: 《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1993。

3. [美 ] 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 中文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98。

4. 王洪章等: 《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 1995。

5. [美 ] 瓦里安: 《微观经济学》 (高级教程) , 中文版, 北京, 经

济科学出版社, 1997。

6. [美 ] 布兰查德、费希尔: 《宏观经济学》(高级教程) , 中文版,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7. [美 ] 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 中文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1997。

8. 张维迎: 《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

海三联书店, 1994。

9. Baumo l, W & Panzar, J. , W illig R. , Contestab le M arkets and

T heo ry of Industy Structure, N ew Yo rk, H arcourt B race Jovanvich,

1982.

10. Berger, A. & H annan, T. H. , T he P rice- Concentration Rela2

t ionsh ip in Bank ing, Review of Econom ics and Stastics, 1989.

11. Consei N ational D u C redit, L e cout du crédit aux entrep rises

selon leur taille, Paris, N o. 7, 1990.

12. D ietsch, M. , L a concurrence bancaire, vers de nouvelle règle

du jeu, Review d’économ ie financière, Paris, N o. 4, 1991.

13. Edw ards, F, T he bank ing Competit ion Controversy, N itonal

Bank ing Review , N o. 9, 1965.

14. Fudenberg, D. & T iro le, J. , D ynam ic M odels of O ligopo ly,

L ondres, H arwood, 1986.

15. Fudenberg, D. & T iro le, J. , U nderstanding Rent D issipation,

the U se of Gam e T heo ry in Industrial O rganisation, Am erican Econom ic

Review , N o. 5, 1987.

16. Gale, D & H ellw ig, M. , Incen tive- Compatib le D ebt Contracts,

T he O ne- Period P roblem , Review of Econom ics Studies, N o. 10, 1985.

17. Stigle, G. J. , T he O rganisation of Industry, Hom ewood, 1968.

18. W illiam son, O. E. , T he econm ic Instit ions of Cap italism , T he

F ree P ress, N ew Yo rk, 1985.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保险学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向运华)

(上接第 66 页) 同时, 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机
制。

参考文献:
11 张维迎: 《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 载《经济研

究》, 1996 (9)。

21 林毅夫、蔡日方、李周: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

向》, 载《经济研究》, 1997 (3)。

31 许小年: 《以法人机构为主体建立公司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 载

《改革》, 1997 (5)。

41 郑红亮: 《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载《经济研究》,

1998 (10)。

51 王国生: 《股本结构与法人治理机制》, 载《经济学家》, 1998

(4)。

61 杨宏星: 《公司制企业的权利是怎样分离的》, 载《改革》, 1997

(5)。

71 尚　鸣: 《以有限责任为主体规范公司运作制度》, 载《管理世

界》, 1997 (4)。

81 朱　天:《公司治理、国企改革与制度建设》, 载《经济研究》, 1998

(1)。

91 项　兵: 《管理腐败与公司治理》, 载《改革》, 1997 (4)。

101 魏　杰、侯孝国: 《国有资产形态的多元化与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的多样化》, 载《管理世界》, 1997 (5)。

111 赵增耀:《西方公司治理结构争论中的几个理论观点》, 载《经济

学动态》, 1998 (10)。

121 刘芍佳、李　骥:《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 载《经济研究》, 1998

(8)。

131 杨瑞龙、周业安、张玉仁: 《国有企业双层分配合约下效率工资

假说及其检验》, 载《管理世界》, 1998 (1)。

141 石　磊:《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与制度改进》, 载《管理世

界》, 1997 (2)。

151 陈小洪: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 载《管理世界》, 1998

(4)。

161 郑小国:《建立以法人持股为主的资本市场——访中国社科院金

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晓灵》, 载《改革》, 1997 (1)。

171 杨瑞龙:《论国有经济中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 载《管理世界》,

1997 (1)。

181 银温泉: 《政企分开的可行性研究》, 载《经济研究》, 1998 (2)。

191 张维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思考》, 载《中华工商时报》,

1995- 01- 23。

201 周小川、王　林、肖　梦、银温泉: 《企业改革: 模式选择与配

套设计》,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211 何　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分析》, 载《经济研究》, 1998

(5)。

221 刘世锦:《资本市场: 能否成为国有企业转轨的重要突破口》, 载

《改革》, 1997 (4)。

231 张卓元、郑红亮:《如何使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取得突破》, 载《改

革》, 1997 (4)

241 邓鸿勋: 《关于国有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思考》, 载《管理世

界》, 1997 (6)。

251 王　王君: 《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经理行为与治理途径》, 载《经

济研究》, 1998 (9)。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刘传江)

47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